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6號

原      告  林ＯＯ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被      告  孫Ｏ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才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肆拾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於民國108年6月29日結婚，

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目前兩人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被

告與丙○○皆任職於艾福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福特公

司），因原告之前亦曾任職於艾福特公司，故包含被告在內

之艾福特公司同事均知曉丙○○係原告之夫為有配偶之人。

詎被告明知丙○○係有配偶之人，仍自112年初起與丙○○

交往，交往期間兩人毫不避諱在公司出雙入對，多數同事均

知悉其兩人之不倫戀情，且之後其兩人更於趁出差之際至旅

館發生性關係，及於112年7月間與公司同事同遊墾丁時發生

性關係，及與公司同事即訴外人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

足跡踏遍全台各地持續不倫關係。之後，丙○○於112年7月

間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原告查閱丙○○手機方知兩人早已

持續不倫關係甚久，丙○○並於與被告之Line對話中暱稱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告為「波寶老婆」，原告看見丙○○手機Line對話内容後質

問丙○○，丙○○始向原告坦承與被告外遇，並當面向原告

認錯懺悔外遇不當行為，並向原告保證絕不再犯，惟被告嗣

後仍持續與丙○○兩人之後仍未縮手，於112年9月25日丙○

○向原告誆稱翌日將隨公司前往外地出差，而實際上係於至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之被告租屋處找被告。被告與原

告配偶丙○○發生性關係，及與丙○○之婚外戀不倫關係親

密交往行為，已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

情節重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因被告之上開侵權行為已造

成原告精神痛苦，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

0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條

第1項、第3項規定，依選擇合併，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

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0元，及自起訴

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並不知道丙○○已與原告結婚，並不知丙○○係有配偶

之人。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被告均否認，被告並無與張有仁為原

告主張之上開交往行為。原告主張被告執意與有婦之夫丙○

○交往，其二人出雙入對，愛的足跡遍佈臺灣各地等語，未

見原告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提出原證2照片主張被告與丙○

○同遊墾丁，惟觀諸原證2照片所示，係艾福特公司同事多

人同遊聚會，難謂該照片可證明被告與丙○○逾越一般男女

交往分際。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照片同遊墾丁當晚與丙○○

發生性行為，其後2人與公司同事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

等語，亦未見原告提出舉證，乃信口雌黃之詞，不足採憑。

丙○○為何於112年7月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丙○○與原告

間之婚姻相處情形為何？均非被告所能知之，與被告無關。

原告提出原證3之Line對話截圖，主張丙○○將被告匿稱設

定為「波寶老婆」，惟原證3是否為丙○○手機中所截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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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判斷，縱然為真，係丙○○單方將被告LINE匿稱設定為

「波寶老婆」，將丙○○之行為要求被告負責，實違事理之

平，此情形難認係屬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提出原證

5之光碟及錄音譯文主張丙○○於原告之面前承認有與被告

為外遇不當行為，且保證不再犯，惟原證5之光碟及錄音譯

文，並不足以證明上開事實，難認原告業已對渠主張有利事

實負舉證責任。原告提出原證6丙○○手機照片截圖及原證8

之錄影及截圖，惟原證6是否為丙○○手機照片截圖不明，

被告否認；且高雄市楠梓區集賢路220巷中建物甚多，縱認

丙○○曾至該巷道中，何能率認即是至被告租屋處，另觀諸

錄影晝面所示，只是晝面中之人自其中一棟大樓步行而出，

而該大樓之住戶至少數十戶乃至數百戶，何能證明該人係至

被告租屋處；又縱認丙○○係至被告租屋處，惟丙○○至被

告租屋處目的甚多，不能不問目的為何，一概認為係侵害原

告配偶權之行為。

㈢、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被告與丙○○間交往、發生性行為、不

倫關係，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無從認定被告與丙○○有

何逾越一般男女往來分際之交往行為，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

㈠、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之夫丙○○於108年6月29日結婚，目前

　　二人之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丙○○為00年0月00日生，於本

　　件發生之112年初時為37歲。並有原告及丙○○之戶籍資料

　　及結婚證明書在卷可稽（卷一第17頁以下）。

㈡、被告與丙○○皆任職址設於高雄市○○區○○路00000號之

　　艾福特股份有限公司。

㈢、被告於當時112年間租屋於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內。 

四、本件爭點：被告是否故意、過失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或基於

婚姻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而應成立侵權行為？如是，

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為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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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論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

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

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

婚姻乃夫妻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結之身分契約，

夫妻配偶間基於婚姻契約應互負協力保持夫妻間共同生活之

圓滿安全幸福及信賴之權利與義務，是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

關係之完整享有人格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夫妻間互負有

貞操、互守誠信及維持生活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

為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另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

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

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

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

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

約之義務而加損害於他人（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

例意旨參照）。再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

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

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

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

即足當之。婚姻制度為家庭組織之基石，明知他人已婚而仍

與之發生通姦相姦，或為男女朋友，或為逾越普通朋友分際

之互相交往，依社會通念，顯已違反倫理規範，且嚴重破壞

他人婚姻之信賴及家庭之穩定，自屬干擾或妨害他人夫妻維

持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權利，則該行為人（含

配偶之一方及婚姻外之第三人），即係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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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方配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屬情節重大，被害

人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

之損害賠償。經查：

１、被告雖辯稱其並不知道丙○○已與原告結婚，並不知丙○○

係有配偶之人云云。惟查，證人即原告、丙○○、被告之同

事戊○○證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因為大家都有說過，所

以大家都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等語（見卷二第126頁以下之

證人筆錄）。證人即原告及被告之同事、丙○○之前主管丁

○○證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 因為他們

當時有生小孩時候，宴請同事，而且有發彌月蛋糕，而且後

來也有請婚假，他們也有向公司聲請結婚的禮金等語（見卷

二第159頁以下之證人筆錄）。依證人二人之上開證述可

知，艾福特公司之人員均知悉丙○○與原告係夫妻，丙○○

係有配偶之人之事實，被告辯稱不知，顯不足採。

２、原告主張之其他事實，被告雖否認，並以上開言詞置辯。惟

查：

　⑴證人丁○○證稱：「（被告乙○○跟丙○○他們二人在公司

的往來情形如何？有無類似於情侶的交往情形，或其他特別

親密的情形？）在公司的時候，我是後來有聽過，最起初是

有次我下去一樓要領午餐，但我發現他們二人坐在會議室的

桌上，男生、女生是趴著面對面（大概只有距離20、30公

分），我那時候就覺得怪怪的，怎麼會男生、女生會有這樣

子的情形，之後就聽原告甲○○跟我說，在112年8月6日左

右，父親節前幾天跟我說，就哭著打電話給我丙○○跟他坦

承他跟被告乙○○有外遇。」、「正常的已婚的男女生應該

會跟異性保持安全距離。」、「（你是聽原告甲○○跟你說

的，有無聽其他同事說過有其他情形？）後來這件事情在公

司傳開，被告乙○○有一個閨密ＤＯＲＡ，她就問我說我是

否知道原告甲○○後面要如何去處理這件事情，ＤＯＲＡ就

跟我說，可是被告乙○○有跟他說，他與丙○○已經結束

了。」、「有多少同事在傳這些事情，你是否知道？）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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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跟丙○○他們的部門都在傳。」、「丙○○與被告乙

○○都沒有出來澄清過同事在傳這些事情，只是沉默都不理

會。」、「問丙○○的英文名字為ＰＯＮＹ。」、「被告乙

○○的英文名字叫ＲＩＢＯ，因為她胸部很大，所以大家叫

他「波寶」。」、「證人戊○○已經離職的前女友ＤＯＲＩ

Ｓ有跟我說過，就是有一次我跟ＤＯＲＩＳ約出去吃飯，我

問ＤＯＲＩＳ說戊○○有無跟他提過丙○○有跟公司女同事

外遇的情形，她說有她有聽過，而且她有聽戊○○說他有開

車載丙○○跟被告乙○○去ＭＯＴＥＬ。」、「（剛才證人

說戊○○前女友有跟你說戊○○有載丙○○及被告去汽車旅

館，你有無再問他為什麼要戊○○載，而不是他們自己

去？）我有問過，他是說當時是丙○○、戊○○、被告他們

出差，開的是公司車，所以戊○○載他們。」、「ＤＯＲＩ

Ｓ有問戊○○有無勸過丙○○不要這樣，但戊○○說這是他

們的私事，愛到卡慘死（台語）。」、「（公司流傳丙○○

及被告交往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八卦，是否如此？）是有可

能，但是我覺得若是從當事人比較親密的人說出來，我覺得

就應該不是八卦。」等語（見同上卷二第159頁以下之證人

筆錄）。證人戊○○亦證稱：「（在你112 年任職時，有無

在公司聽聞原告知道丙○○跟被告曾經交往感到非常的不高

興，而向公司同仁反應的情形？）有，當時有很多人

傳。」、「丙○○在公司的英文名稱叫ＰＯＮＹ」等語（見

同上卷二第126頁以下之證人筆錄）。又依原告所提出之原

告、丙○○、丙○○之父、母、弟弟、弟弟的女友等人之對

話錄音及譯文（卷一第27頁以下、卷二第35頁以下、卷二第

97頁以下）所示，丙○○已多次自承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另

原告提出之原證3丙○○Line訊息首頁及原證13丙○○Line

與暱稱「波寶老婆」（即被告）對話截圖（卷一第21-23

頁、卷二第91-95頁），被告雖辯稱是否為丙○○手機截圖

不明，然上開證據業據原告陳明是其於張有仁向其承認與被

告外遇後自丙○○手機取得，參以與「波寶老婆」（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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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對話之人係住於雲林縣，核與被告之老家之住所地雲林

縣相符，及於上開對話錄音及譯文中丙○○已多次自承其確

實有外遇情形，及證人丁○○證稱：被告乙○○的英文名字

叫ＲＩＢＯ，因為她胸部很大，所以大家叫他「波寶」等

語，應堪認上開證據確實是丙○○手機之資料，且丙○○並

有使用親密男女朋友始會使用之「老婆」愛稱稱呼被告。故

依證人之上開證述、上開對話錄音及譯文丙○○自承其確實

有外遇情形及丙○○使用親密男女朋友始會使用之「老婆」

愛稱稱呼被告等情綜合判斷，堪認被告確有與丙○○為超出

正常朋友關係以外之男女朋友交往行為。

　⑵惟原告主張上開之事實，除⑴部分依原告提出之證據，經本

院認定足以認定屬實之事實外，就原告主張：

　①被告曾與丙○○發生性行為，兩人毫不避諱在公司出雙入，

於112年7月間與公司同事同遊墾丁時發生性關係，與公司同

事即訴外人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足跡踏遍全台各地持

續不倫關係等部分，僅空言主張，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

即不足採信。

　②又原告雖主張112年9月25日，丙○○曾至高雄市楠梓區德賢

路220巷之被告租屋處找被告。惟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縱認屬

實，因被告與丙○○是同一家公司之同事，只有到同事住處

之行為，尚不足以認已逾越一般朋友來往之份際，原告之此

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⑶依上開⑴部分之事證所示，被告與丙○○互為男女朋友，且

其二人之交往行為顯已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互相交往，依社

會通念，顯已違反倫理規範，且嚴重破壞原告與丙○○間婚

姻之信賴及家庭之穩定，妨害夫妻維持婚姻共同生活圓滿、

安全及幸福之權利，而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配偶基於配偶

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

害賠償。

㈡、按，非財產上賠償之金額是否相當，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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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被害者與加害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狀

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

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審酌

被告上開行為之侵害情節非輕；原告為文藻外語學院畢業，

現為藥局員工，每月收入約35,000元，名下有不動產及投資

多筆；被告為專科畢業，現為中醫診所助理人員，每月收入

約3萬元，名下無不動產等情，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兩

造之稅務電子閘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等，兩造之身

份、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及原告所受之痛苦及損害程度等

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400,000元為適

當，其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

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之本件請求，於得

請求被告給付4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3年

4月12日（卷一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

00,000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又就此原告勝訴部分，被告陳明願供擔

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

保金額併予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

而失所依附，不應准許，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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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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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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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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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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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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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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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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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6號
原      告  林ＯＯ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被      告  孫ＯＯ  


訴訟代理人  陳才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肆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於民國108年6月29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目前兩人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被告與丙○○皆任職於艾福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福特公司），因原告之前亦曾任職於艾福特公司，故包含被告在內之艾福特公司同事均知曉丙○○係原告之夫為有配偶之人。詎被告明知丙○○係有配偶之人，仍自112年初起與丙○○交往，交往期間兩人毫不避諱在公司出雙入對，多數同事均知悉其兩人之不倫戀情，且之後其兩人更於趁出差之際至旅館發生性關係，及於112年7月間與公司同事同遊墾丁時發生性關係，及與公司同事即訴外人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足跡踏遍全台各地持續不倫關係。之後，丙○○於112年7月間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原告查閱丙○○手機方知兩人早已持續不倫關係甚久，丙○○並於與被告之Line對話中暱稱被告為「波寶老婆」，原告看見丙○○手機Line對話内容後質問丙○○，丙○○始向原告坦承與被告外遇，並當面向原告認錯懺悔外遇不當行為，並向原告保證絕不再犯，惟被告嗣後仍持續與丙○○兩人之後仍未縮手，於112年9月25日丙○○向原告誆稱翌日將隨公司前往外地出差，而實際上係於至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之被告租屋處找被告。被告與原告配偶丙○○發生性關係，及與丙○○之婚外戀不倫關係親密交往行為，已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因被告之上開侵權行為已造成原告精神痛苦，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依選擇合併，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並不知道丙○○已與原告結婚，並不知丙○○係有配偶之人。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被告均否認，被告並無與張有仁為原告主張之上開交往行為。原告主張被告執意與有婦之夫丙○○交往，其二人出雙入對，愛的足跡遍佈臺灣各地等語，未見原告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提出原證2照片主張被告與丙○○同遊墾丁，惟觀諸原證2照片所示，係艾福特公司同事多人同遊聚會，難謂該照片可證明被告與丙○○逾越一般男女交往分際。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照片同遊墾丁當晚與丙○○發生性行為，其後2人與公司同事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等語，亦未見原告提出舉證，乃信口雌黃之詞，不足採憑。丙○○為何於112年7月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丙○○與原告間之婚姻相處情形為何？均非被告所能知之，與被告無關。原告提出原證3之Line對話截圖，主張丙○○將被告匿稱設定為「波寶老婆」，惟原證3是否為丙○○手機中所截圖無從判斷，縱然為真，係丙○○單方將被告LINE匿稱設定為「波寶老婆」，將丙○○之行為要求被告負責，實違事理之平，此情形難認係屬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提出原證5之光碟及錄音譯文主張丙○○於原告之面前承認有與被告為外遇不當行為，且保證不再犯，惟原證5之光碟及錄音譯文，並不足以證明上開事實，難認原告業已對渠主張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提出原證6丙○○手機照片截圖及原證8之錄影及截圖，惟原證6是否為丙○○手機照片截圖不明，被告否認；且高雄市楠梓區集賢路220巷中建物甚多，縱認丙○○曾至該巷道中，何能率認即是至被告租屋處，另觀諸錄影晝面所示，只是晝面中之人自其中一棟大樓步行而出，而該大樓之住戶至少數十戶乃至數百戶，何能證明該人係至被告租屋處；又縱認丙○○係至被告租屋處，惟丙○○至被告租屋處目的甚多，不能不問目的為何，一概認為係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
㈢、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被告與丙○○間交往、發生性行為、不倫關係，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無從認定被告與丙○○有何逾越一般男女往來分際之交往行為，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
㈠、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之夫丙○○於108年6月29日結婚，目前
　　二人之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丙○○為00年0月00日生，於本
　　件發生之112年初時為37歲。並有原告及丙○○之戶籍資料
　　及結婚證明書在卷可稽（卷一第17頁以下）。
㈡、被告與丙○○皆任職址設於高雄市○○區○○路00000號之
　　艾福特股份有限公司。
㈢、被告於當時112年間租屋於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內。 
四、本件爭點：被告是否故意、過失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或基於婚姻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而應成立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為若干？
五、本院論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乃夫妻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結之身分契約，夫妻配偶間基於婚姻契約應互負協力保持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幸福及信賴之權利與義務，是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關係之完整享有人格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夫妻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及維持生活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為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另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加損害於他人（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婚姻制度為家庭組織之基石，明知他人已婚而仍與之發生通姦相姦，或為男女朋友，或為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互相交往，依社會通念，顯已違反倫理規範，且嚴重破壞他人婚姻之信賴及家庭之穩定，自屬干擾或妨害他人夫妻維持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權利，則該行為人（含配偶之一方及婚姻外之第三人），即係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他方配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屬情節重大，被害人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經查：
１、被告雖辯稱其並不知道丙○○已與原告結婚，並不知丙○○係有配偶之人云云。惟查，證人即原告、丙○○、被告之同事戊○○證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因為大家都有說過，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等語（見卷二第126頁以下之證人筆錄）。證人即原告及被告之同事、丙○○之前主管丁○○證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 因為他們當時有生小孩時候，宴請同事，而且有發彌月蛋糕，而且後來也有請婚假，他們也有向公司聲請結婚的禮金等語（見卷二第159頁以下之證人筆錄）。依證人二人之上開證述可知，艾福特公司之人員均知悉丙○○與原告係夫妻，丙○○係有配偶之人之事實，被告辯稱不知，顯不足採。
２、原告主張之其他事實，被告雖否認，並以上開言詞置辯。惟查：
　⑴證人丁○○證稱：「（被告乙○○跟丙○○他們二人在公司的往來情形如何？有無類似於情侶的交往情形，或其他特別親密的情形？）在公司的時候，我是後來有聽過，最起初是有次我下去一樓要領午餐，但我發現他們二人坐在會議室的桌上，男生、女生是趴著面對面（大概只有距離20、30公分），我那時候就覺得怪怪的，怎麼會男生、女生會有這樣子的情形，之後就聽原告甲○○跟我說，在112年8月6日左右，父親節前幾天跟我說，就哭著打電話給我丙○○跟他坦承他跟被告乙○○有外遇。」、「正常的已婚的男女生應該會跟異性保持安全距離。」、「（你是聽原告甲○○跟你說的，有無聽其他同事說過有其他情形？）後來這件事情在公司傳開，被告乙○○有一個閨密ＤＯＲＡ，她就問我說我是否知道原告甲○○後面要如何去處理這件事情，ＤＯＲＡ就跟我說，可是被告乙○○有跟他說，他與丙○○已經結束了。」、「有多少同事在傳這些事情，你是否知道？）被告乙○○跟丙○○他們的部門都在傳。」、「丙○○與被告乙○○都沒有出來澄清過同事在傳這些事情，只是沉默都不理會。」、「問丙○○的英文名字為ＰＯＮＹ。」、「被告乙○○的英文名字叫ＲＩＢＯ，因為她胸部很大，所以大家叫他「波寶」。」、「證人戊○○已經離職的前女友ＤＯＲＩＳ有跟我說過，就是有一次我跟ＤＯＲＩＳ約出去吃飯，我問ＤＯＲＩＳ說戊○○有無跟他提過丙○○有跟公司女同事外遇的情形，她說有她有聽過，而且她有聽戊○○說他有開車載丙○○跟被告乙○○去ＭＯＴＥＬ。」、「（剛才證人說戊○○前女友有跟你說戊○○有載丙○○及被告去汽車旅館，你有無再問他為什麼要戊○○載，而不是他們自己去？）我有問過，他是說當時是丙○○、戊○○、被告他們出差，開的是公司車，所以戊○○載他們。」、「ＤＯＲＩＳ有問戊○○有無勸過丙○○不要這樣，但戊○○說這是他們的私事，愛到卡慘死（台語）。」、「（公司流傳丙○○及被告交往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八卦，是否如此？）是有可能，但是我覺得若是從當事人比較親密的人說出來，我覺得就應該不是八卦。」等語（見同上卷二第159頁以下之證人筆錄）。證人戊○○亦證稱：「（在你112 年任職時，有無在公司聽聞原告知道丙○○跟被告曾經交往感到非常的不高興，而向公司同仁反應的情形？）有，當時有很多人傳。」、「丙○○在公司的英文名稱叫ＰＯＮＹ」等語（見同上卷二第126頁以下之證人筆錄）。又依原告所提出之原告、丙○○、丙○○之父、母、弟弟、弟弟的女友等人之對話錄音及譯文（卷一第27頁以下、卷二第35頁以下、卷二第97頁以下）所示，丙○○已多次自承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另原告提出之原證3丙○○Line訊息首頁及原證13丙○○Line與暱稱「波寶老婆」（即被告）對話截圖（卷一第21-23頁、卷二第91-95頁），被告雖辯稱是否為丙○○手機截圖不明，然上開證據業據原告陳明是其於張有仁向其承認與被告外遇後自丙○○手機取得，參以與「波寶老婆」（即被告）對話之人係住於雲林縣，核與被告之老家之住所地雲林縣相符，及於上開對話錄音及譯文中丙○○已多次自承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及證人丁○○證稱：被告乙○○的英文名字叫ＲＩＢＯ，因為她胸部很大，所以大家叫他「波寶」等語，應堪認上開證據確實是丙○○手機之資料，且丙○○並有使用親密男女朋友始會使用之「老婆」愛稱稱呼被告。故依證人之上開證述、上開對話錄音及譯文丙○○自承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及丙○○使用親密男女朋友始會使用之「老婆」愛稱稱呼被告等情綜合判斷，堪認被告確有與丙○○為超出正常朋友關係以外之男女朋友交往行為。
　⑵惟原告主張上開之事實，除⑴部分依原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認定足以認定屬實之事實外，就原告主張：
　①被告曾與丙○○發生性行為，兩人毫不避諱在公司出雙入，於112年7月間與公司同事同遊墾丁時發生性關係，與公司同事即訴外人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足跡踏遍全台各地持續不倫關係等部分，僅空言主張，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即不足採信。
　②又原告雖主張112年9月25日，丙○○曾至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之被告租屋處找被告。惟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縱認屬實，因被告與丙○○是同一家公司之同事，只有到同事住處 之行為，尚不足以認已逾越一般朋友來往之份際，原告之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⑶依上開⑴部分之事證所示，被告與丙○○互為男女朋友，且其二人之交往行為顯已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互相交往，依社會通念，顯已違反倫理規範，且嚴重破壞原告與丙○○間婚姻之信賴及家庭之穩定，妨害夫妻維持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權利，而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配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㈡、按，非財產上賠償之金額是否相當，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被害者與加害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審酌被告上開行為之侵害情節非輕；原告為文藻外語學院畢業，現為藥局員工，每月收入約35,000元，名下有不動產及投資多筆；被告為專科畢業，現為中醫診所助理人員，每月收入約3萬元，名下無不動產等情，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等，兩造之身份、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及原告所受之痛苦及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400,000元為適當，其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之本件請求，於得請求被告給付4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3年4月12日（卷一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就此原告勝訴部分，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應准許，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6號
原      告  林ＯＯ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被      告  孫ＯＯ  

訴訟代理人  陳才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肆拾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於民國108年6月29日結婚，婚
    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目前兩人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被告
    與丙○○皆任職於艾福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福特公司），
    因原告之前亦曾任職於艾福特公司，故包含被告在內之艾福
    特公司同事均知曉丙○○係原告之夫為有配偶之人。詎被告明
    知丙○○係有配偶之人，仍自112年初起與丙○○交往，交往期
    間兩人毫不避諱在公司出雙入對，多數同事均知悉其兩人之
    不倫戀情，且之後其兩人更於趁出差之際至旅館發生性關係
    ，及於112年7月間與公司同事同遊墾丁時發生性關係，及與
    公司同事即訴外人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足跡踏遍全台各
    地持續不倫關係。之後，丙○○於112年7月間向原告提出離婚
    要求，原告查閱丙○○手機方知兩人早已持續不倫關係甚久，
    丙○○並於與被告之Line對話中暱稱被告為「波寶老婆」，原
    告看見丙○○手機Line對話内容後質問丙○○，丙○○始向原告坦
    承與被告外遇，並當面向原告認錯懺悔外遇不當行為，並向
    原告保證絕不再犯，惟被告嗣後仍持續與丙○○兩人之後仍未
    縮手，於112年9月25日丙○○向原告誆稱翌日將隨公司前往外
    地出差，而實際上係於至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之被告
    租屋處找被告。被告與原告配偶丙○○發生性關係，及與丙○○
    之婚外戀不倫關係親密交往行為，已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
    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因被告
    之上開侵權行為已造成原告精神痛苦，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
    金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
    前段、後段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依選擇合併，請
    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
    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並不知道丙○○已與原告結婚，並不知丙○○係有配偶之人
    。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被告均否認，被告並無與張有仁為原
    告主張之上開交往行為。原告主張被告執意與有婦之夫丙○○
    交往，其二人出雙入對，愛的足跡遍佈臺灣各地等語，未見
    原告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提出原證2照片主張被告與丙○○同
    遊墾丁，惟觀諸原證2照片所示，係艾福特公司同事多人同
    遊聚會，難謂該照片可證明被告與丙○○逾越一般男女交往分
    際。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照片同遊墾丁當晚與丙○○發生性行
    為，其後2人與公司同事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等語，亦未
    見原告提出舉證，乃信口雌黃之詞，不足採憑。丙○○為何於
    112年7月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丙○○與原告間之婚姻相處情
    形為何？均非被告所能知之，與被告無關。原告提出原證3
    之Line對話截圖，主張丙○○將被告匿稱設定為「波寶老婆」
    ，惟原證3是否為丙○○手機中所截圖無從判斷，縱然為真，
    係丙○○單方將被告LINE匿稱設定為「波寶老婆」，將丙○○之
    行為要求被告負責，實違事理之平，此情形難認係屬侵害原
    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提出原證5之光碟及錄音譯文主張丙○
    ○於原告之面前承認有與被告為外遇不當行為，且保證不再
    犯，惟原證5之光碟及錄音譯文，並不足以證明上開事實，
    難認原告業已對渠主張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提出原證
    6丙○○手機照片截圖及原證8之錄影及截圖，惟原證6是否為
    丙○○手機照片截圖不明，被告否認；且高雄市楠梓區集賢路
    220巷中建物甚多，縱認丙○○曾至該巷道中，何能率認即是
    至被告租屋處，另觀諸錄影晝面所示，只是晝面中之人自其
    中一棟大樓步行而出，而該大樓之住戶至少數十戶乃至數百
    戶，何能證明該人係至被告租屋處；又縱認丙○○係至被告租
    屋處，惟丙○○至被告租屋處目的甚多，不能不問目的為何，
    一概認為係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
㈢、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被告與丙○○間交往、發生性行為、不倫
    關係，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無從認定被告與丙○○有何逾
    越一般男女往來分際之交往行為，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
㈠、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之夫丙○○於108年6月29日結婚，目前
　　二人之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丙○○為00年0月00日生，於本
　　件發生之112年初時為37歲。並有原告及丙○○之戶籍資料
　　及結婚證明書在卷可稽（卷一第17頁以下）。
㈡、被告與丙○○皆任職址設於高雄市○○區○○路00000號之
　　艾福特股份有限公司。
㈢、被告於當時112年間租屋於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內。 
四、本件爭點：被告是否故意、過失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或基於
    婚姻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而應成立侵權行為？如是，
    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為若干？
五、本院論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
    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後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乃夫
    妻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結之身分契約，夫妻配偶
    間基於婚姻契約應互負協力保持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幸福及信賴之權利與義務，是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關係之完
    整享有人格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夫妻間互負有貞操、互
    守誠信及維持生活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為民法第
    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另按，婚
    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
    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
    加損害於他人（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意旨參照
    ）。再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
    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
    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
    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
    婚姻制度為家庭組織之基石，明知他人已婚而仍與之發生通
    姦相姦，或為男女朋友，或為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互相交往
    ，依社會通念，顯已違反倫理規範，且嚴重破壞他人婚姻之
    信賴及家庭之穩定，自屬干擾或妨害他人夫妻維持婚姻共同
    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權利，則該行為人（含配偶之一方
    及婚姻外之第三人），即係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他方配偶
    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屬情節重大，被害人自得依民
    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經查：
１、被告雖辯稱其並不知道丙○○已與原告結婚，並不知丙○○係有
    配偶之人云云。惟查，證人即原告、丙○○、被告之同事戊○○
    證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因為大家都有說過，所以大家都
    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等語（見卷二第126頁以下之證人筆錄
    ）。證人即原告及被告之同事、丙○○之前主管丁○○證稱：公
    司的同事都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 因為他們當時有生小孩
    時候，宴請同事，而且有發彌月蛋糕，而且後來也有請婚假
    ，他們也有向公司聲請結婚的禮金等語（見卷二第159頁以
    下之證人筆錄）。依證人二人之上開證述可知，艾福特公司
    之人員均知悉丙○○與原告係夫妻，丙○○係有配偶之人之事實
    ，被告辯稱不知，顯不足採。
２、原告主張之其他事實，被告雖否認，並以上開言詞置辯。惟
    查：
　⑴證人丁○○證稱：「（被告乙○○跟丙○○他們二人在公司的往來
    情形如何？有無類似於情侶的交往情形，或其他特別親密的
    情形？）在公司的時候，我是後來有聽過，最起初是有次我
    下去一樓要領午餐，但我發現他們二人坐在會議室的桌上，
    男生、女生是趴著面對面（大概只有距離20、30公分），我
    那時候就覺得怪怪的，怎麼會男生、女生會有這樣子的情形
    ，之後就聽原告甲○○跟我說，在112年8月6日左右，父親節
    前幾天跟我說，就哭著打電話給我丙○○跟他坦承他跟被告乙
    ○○有外遇。」、「正常的已婚的男女生應該會跟異性保持安
    全距離。」、「（你是聽原告甲○○跟你說的，有無聽其他同
    事說過有其他情形？）後來這件事情在公司傳開，被告乙○○
    有一個閨密ＤＯＲＡ，她就問我說我是否知道原告甲○○後面要如
    何去處理這件事情，ＤＯＲＡ就跟我說，可是被告乙○○有跟他說
    ，他與丙○○已經結束了。」、「有多少同事在傳這些事情，
    你是否知道？）被告乙○○跟丙○○他們的部門都在傳。」、「
    丙○○與被告乙○○都沒有出來澄清過同事在傳這些事情，只是
    沉默都不理會。」、「問丙○○的英文名字為ＰＯＮＹ。」、「被
    告乙○○的英文名字叫ＲＩＢＯ，因為她胸部很大，所以大家叫他
    「波寶」。」、「證人戊○○已經離職的前女友ＤＯＲＩＳ有跟我
    說過，就是有一次我跟ＤＯＲＩＳ約出去吃飯，我問ＤＯＲＩＳ說戊○○
    有無跟他提過丙○○有跟公司女同事外遇的情形，她說有她有
    聽過，而且她有聽戊○○說他有開車載丙○○跟被告乙○○去ＭＯＴＥ
    Ｌ。」、「（剛才證人說戊○○前女友有跟你說戊○○有載丙○○
    及被告去汽車旅館，你有無再問他為什麼要戊○○載，而不是
    他們自己去？）我有問過，他是說當時是丙○○、戊○○、被告
    他們出差，開的是公司車，所以戊○○載他們。」、「ＤＯＲＩＳ
    有問戊○○有無勸過丙○○不要這樣，但戊○○說這是他們的私事
    ，愛到卡慘死（台語）。」、「（公司流傳丙○○及被告交往
    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八卦，是否如此？）是有可能，但是我
    覺得若是從當事人比較親密的人說出來，我覺得就應該不是
    八卦。」等語（見同上卷二第159頁以下之證人筆錄）。證
    人戊○○亦證稱：「（在你112 年任職時，有無在公司聽聞原
    告知道丙○○跟被告曾經交往感到非常的不高興，而向公司同
    仁反應的情形？）有，當時有很多人傳。」、「丙○○在公司
    的英文名稱叫ＰＯＮＹ」等語（見同上卷二第126頁以下之證人
    筆錄）。又依原告所提出之原告、丙○○、丙○○之父、母、弟
    弟、弟弟的女友等人之對話錄音及譯文（卷一第27頁以下、
    卷二第35頁以下、卷二第97頁以下）所示，丙○○已多次自承
    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另原告提出之原證3丙○○Line訊息首頁
    及原證13丙○○Line與暱稱「波寶老婆」（即被告）對話截圖
    （卷一第21-23頁、卷二第91-95頁），被告雖辯稱是否為丙
    ○○手機截圖不明，然上開證據業據原告陳明是其於張有仁向
    其承認與被告外遇後自丙○○手機取得，參以與「波寶老婆」
    （即被告）對話之人係住於雲林縣，核與被告之老家之住所
    地雲林縣相符，及於上開對話錄音及譯文中丙○○已多次自承
    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及證人丁○○證稱：被告乙○○的英文名字
    叫ＲＩＢＯ，因為她胸部很大，所以大家叫他「波寶」等語，應
    堪認上開證據確實是丙○○手機之資料，且丙○○並有使用親密
    男女朋友始會使用之「老婆」愛稱稱呼被告。故依證人之上
    開證述、上開對話錄音及譯文丙○○自承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及
    丙○○使用親密男女朋友始會使用之「老婆」愛稱稱呼被告等
    情綜合判斷，堪認被告確有與丙○○為超出正常朋友關係以外
    之男女朋友交往行為。
　⑵惟原告主張上開之事實，除⑴部分依原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
    認定足以認定屬實之事實外，就原告主張：
　①被告曾與丙○○發生性行為，兩人毫不避諱在公司出雙入，於1
    12年7月間與公司同事同遊墾丁時發生性關係，與公司同事
    即訴外人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足跡踏遍全台各地持續不
    倫關係等部分，僅空言主張，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即不
    足採信。
　②又原告雖主張112年9月25日，丙○○曾至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
    20巷之被告租屋處找被告。惟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縱認屬實，
    因被告與丙○○是同一家公司之同事，只有到同事住處 之行
    為，尚不足以認已逾越一般朋友來往之份際，原告之此部分
    主張，亦不足採。
　⑶依上開⑴部分之事證所示，被告與丙○○互為男女朋友，且其二
    人之交往行為顯已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互相交往，依社會通
    念，顯已違反倫理規範，且嚴重破壞原告與丙○○間婚姻之信
    賴及家庭之穩定，妨害夫妻維持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
    幸福之權利，而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配偶基於配偶關係之
    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原告自得依民
    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㈡、按，非財產上賠償之金額是否相當，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
    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被害者與加害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狀
    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
    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審酌
    被告上開行為之侵害情節非輕；原告為文藻外語學院畢業，
    現為藥局員工，每月收入約35,000元，名下有不動產及投資
    多筆；被告為專科畢業，現為中醫診所助理人員，每月收入
    約3萬元，名下無不動產等情，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兩
    造之稅務電子閘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等，兩造之身
    份、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及原告所受之痛苦及損害程度等
    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400,000元為適當
    ，其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之本件請求，於得
    請求被告給付4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3年
    4月12日（卷一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
    00,000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又就此原告勝訴部分，被告陳明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併予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
    失所依附，不應准許，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66號
原      告  林ＯＯ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被      告  孫ＯＯ  

訴訟代理人  陳才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肆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丙○○於民國108年6月29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目前兩人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被告與丙○○皆任職於艾福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福特公司），因原告之前亦曾任職於艾福特公司，故包含被告在內之艾福特公司同事均知曉丙○○係原告之夫為有配偶之人。詎被告明知丙○○係有配偶之人，仍自112年初起與丙○○交往，交往期間兩人毫不避諱在公司出雙入對，多數同事均知悉其兩人之不倫戀情，且之後其兩人更於趁出差之際至旅館發生性關係，及於112年7月間與公司同事同遊墾丁時發生性關係，及與公司同事即訴外人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足跡踏遍全台各地持續不倫關係。之後，丙○○於112年7月間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原告查閱丙○○手機方知兩人早已持續不倫關係甚久，丙○○並於與被告之Line對話中暱稱被告為「波寶老婆」，原告看見丙○○手機Line對話内容後質問丙○○，丙○○始向原告坦承與被告外遇，並當面向原告認錯懺悔外遇不當行為，並向原告保證絕不再犯，惟被告嗣後仍持續與丙○○兩人之後仍未縮手，於112年9月25日丙○○向原告誆稱翌日將隨公司前往外地出差，而實際上係於至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之被告租屋處找被告。被告與原告配偶丙○○發生性關係，及與丙○○之婚外戀不倫關係親密交往行為，已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因被告之上開侵權行為已造成原告精神痛苦，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依選擇合併，請求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並不知道丙○○已與原告結婚，並不知丙○○係有配偶之人。
㈡、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被告均否認，被告並無與張有仁為原告主張之上開交往行為。原告主張被告執意與有婦之夫丙○○交往，其二人出雙入對，愛的足跡遍佈臺灣各地等語，未見原告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提出原證2照片主張被告與丙○○同遊墾丁，惟觀諸原證2照片所示，係艾福特公司同事多人同遊聚會，難謂該照片可證明被告與丙○○逾越一般男女交往分際。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照片同遊墾丁當晚與丙○○發生性行為，其後2人與公司同事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等語，亦未見原告提出舉證，乃信口雌黃之詞，不足採憑。丙○○為何於112年7月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丙○○與原告間之婚姻相處情形為何？均非被告所能知之，與被告無關。原告提出原證3之Line對話截圖，主張丙○○將被告匿稱設定為「波寶老婆」，惟原證3是否為丙○○手機中所截圖無從判斷，縱然為真，係丙○○單方將被告LINE匿稱設定為「波寶老婆」，將丙○○之行為要求被告負責，實違事理之平，此情形難認係屬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原告提出原證5之光碟及錄音譯文主張丙○○於原告之面前承認有與被告為外遇不當行為，且保證不再犯，惟原證5之光碟及錄音譯文，並不足以證明上開事實，難認原告業已對渠主張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提出原證6丙○○手機照片截圖及原證8之錄影及截圖，惟原證6是否為丙○○手機照片截圖不明，被告否認；且高雄市楠梓區集賢路220巷中建物甚多，縱認丙○○曾至該巷道中，何能率認即是至被告租屋處，另觀諸錄影晝面所示，只是晝面中之人自其中一棟大樓步行而出，而該大樓之住戶至少數十戶乃至數百戶，何能證明該人係至被告租屋處；又縱認丙○○係至被告租屋處，惟丙○○至被告租屋處目的甚多，不能不問目的為何，一概認為係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
㈢、被告並無原告主張之被告與丙○○間交往、發生性行為、不倫關係，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無從認定被告與丙○○有何逾越一般男女往來分際之交往行為，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
㈠、原告與訴外人即原告之夫丙○○於108年6月29日結婚，目前
　　二人之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丙○○為00年0月00日生，於本
　　件發生之112年初時為37歲。並有原告及丙○○之戶籍資料
　　及結婚證明書在卷可稽（卷一第17頁以下）。
㈡、被告與丙○○皆任職址設於高雄市○○區○○路00000號之
　　艾福特股份有限公司。
㈢、被告於當時112年間租屋於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內。 
四、本件爭點：被告是否故意、過失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或基於婚姻之身份法益，且情節重大，而應成立侵權行為？如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為若干？
五、本院論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婚姻乃夫妻雙方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締結之身分契約，夫妻配偶間基於婚姻契約應互負協力保持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幸福及信賴之權利與義務，是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關係之完整享有人格利益，故於婚姻關係中，夫妻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及維持生活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為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另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加損害於他人（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即足當之。婚姻制度為家庭組織之基石，明知他人已婚而仍與之發生通姦相姦，或為男女朋友，或為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互相交往，依社會通念，顯已違反倫理規範，且嚴重破壞他人婚姻之信賴及家庭之穩定，自屬干擾或妨害他人夫妻維持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權利，則該行為人（含配偶之一方及婚姻外之第三人），即係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他方配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屬情節重大，被害人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經查：
１、被告雖辯稱其並不知道丙○○已與原告結婚，並不知丙○○係有配偶之人云云。惟查，證人即原告、丙○○、被告之同事戊○○證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因為大家都有說過，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等語（見卷二第126頁以下之證人筆錄）。證人即原告及被告之同事、丙○○之前主管丁○○證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他們二人是夫妻， 因為他們當時有生小孩時候，宴請同事，而且有發彌月蛋糕，而且後來也有請婚假，他們也有向公司聲請結婚的禮金等語（見卷二第159頁以下之證人筆錄）。依證人二人之上開證述可知，艾福特公司之人員均知悉丙○○與原告係夫妻，丙○○係有配偶之人之事實，被告辯稱不知，顯不足採。
２、原告主張之其他事實，被告雖否認，並以上開言詞置辯。惟查：
　⑴證人丁○○證稱：「（被告乙○○跟丙○○他們二人在公司的往來情形如何？有無類似於情侶的交往情形，或其他特別親密的情形？）在公司的時候，我是後來有聽過，最起初是有次我下去一樓要領午餐，但我發現他們二人坐在會議室的桌上，男生、女生是趴著面對面（大概只有距離20、30公分），我那時候就覺得怪怪的，怎麼會男生、女生會有這樣子的情形，之後就聽原告甲○○跟我說，在112年8月6日左右，父親節前幾天跟我說，就哭著打電話給我丙○○跟他坦承他跟被告乙○○有外遇。」、「正常的已婚的男女生應該會跟異性保持安全距離。」、「（你是聽原告甲○○跟你說的，有無聽其他同事說過有其他情形？）後來這件事情在公司傳開，被告乙○○有一個閨密ＤＯＲＡ，她就問我說我是否知道原告甲○○後面要如何去處理這件事情，ＤＯＲＡ就跟我說，可是被告乙○○有跟他說，他與丙○○已經結束了。」、「有多少同事在傳這些事情，你是否知道？）被告乙○○跟丙○○他們的部門都在傳。」、「丙○○與被告乙○○都沒有出來澄清過同事在傳這些事情，只是沉默都不理會。」、「問丙○○的英文名字為ＰＯＮＹ。」、「被告乙○○的英文名字叫ＲＩＢＯ，因為她胸部很大，所以大家叫他「波寶」。」、「證人戊○○已經離職的前女友ＤＯＲＩＳ有跟我說過，就是有一次我跟ＤＯＲＩＳ約出去吃飯，我問ＤＯＲＩＳ說戊○○有無跟他提過丙○○有跟公司女同事外遇的情形，她說有她有聽過，而且她有聽戊○○說他有開車載丙○○跟被告乙○○去ＭＯＴＥＬ。」、「（剛才證人說戊○○前女友有跟你說戊○○有載丙○○及被告去汽車旅館，你有無再問他為什麼要戊○○載，而不是他們自己去？）我有問過，他是說當時是丙○○、戊○○、被告他們出差，開的是公司車，所以戊○○載他們。」、「ＤＯＲＩＳ有問戊○○有無勸過丙○○不要這樣，但戊○○說這是他們的私事，愛到卡慘死（台語）。」、「（公司流傳丙○○及被告交往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八卦，是否如此？）是有可能，但是我覺得若是從當事人比較親密的人說出來，我覺得就應該不是八卦。」等語（見同上卷二第159頁以下之證人筆錄）。證人戊○○亦證稱：「（在你112 年任職時，有無在公司聽聞原告知道丙○○跟被告曾經交往感到非常的不高興，而向公司同仁反應的情形？）有，當時有很多人傳。」、「丙○○在公司的英文名稱叫ＰＯＮＹ」等語（見同上卷二第126頁以下之證人筆錄）。又依原告所提出之原告、丙○○、丙○○之父、母、弟弟、弟弟的女友等人之對話錄音及譯文（卷一第27頁以下、卷二第35頁以下、卷二第97頁以下）所示，丙○○已多次自承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另原告提出之原證3丙○○Line訊息首頁及原證13丙○○Line與暱稱「波寶老婆」（即被告）對話截圖（卷一第21-23頁、卷二第91-95頁），被告雖辯稱是否為丙○○手機截圖不明，然上開證據業據原告陳明是其於張有仁向其承認與被告外遇後自丙○○手機取得，參以與「波寶老婆」（即被告）對話之人係住於雲林縣，核與被告之老家之住所地雲林縣相符，及於上開對話錄音及譯文中丙○○已多次自承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及證人丁○○證稱：被告乙○○的英文名字叫ＲＩＢＯ，因為她胸部很大，所以大家叫他「波寶」等語，應堪認上開證據確實是丙○○手機之資料，且丙○○並有使用親密男女朋友始會使用之「老婆」愛稱稱呼被告。故依證人之上開證述、上開對話錄音及譯文丙○○自承其確實有外遇情形及丙○○使用親密男女朋友始會使用之「老婆」愛稱稱呼被告等情綜合判斷，堪認被告確有與丙○○為超出正常朋友關係以外之男女朋友交往行為。
　⑵惟原告主張上開之事實，除⑴部分依原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認定足以認定屬實之事實外，就原告主張：
　①被告曾與丙○○發生性行為，兩人毫不避諱在公司出雙入，於112年7月間與公司同事同遊墾丁時發生性關係，與公司同事即訴外人戊○○及其女友雙雙出遊，足跡踏遍全台各地持續不倫關係等部分，僅空言主張，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即不足採信。
　②又原告雖主張112年9月25日，丙○○曾至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之被告租屋處找被告。惟原告之此部分主張縱認屬實，因被告與丙○○是同一家公司之同事，只有到同事住處 之行為，尚不足以認已逾越一般朋友來往之份際，原告之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⑶依上開⑴部分之事證所示，被告與丙○○互為男女朋友，且其二人之交往行為顯已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互相交往，依社會通念，顯已違反倫理規範，且嚴重破壞原告與丙○○間婚姻之信賴及家庭之穩定，妨害夫妻維持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權利，而侵害婚姻關係存續中之配偶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自應成立侵權行為，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㈡、按，非財產上賠償之金額是否相當，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被害者與加害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審酌被告上開行為之侵害情節非輕；原告為文藻外語學院畢業，現為藥局員工，每月收入約35,000元，名下有不動產及投資多筆；被告為專科畢業，現為中醫診所助理人員，每月收入約3萬元，名下無不動產等情，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等，兩造之身份、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及原告所受之痛苦及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400,000元為適當，其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之本件請求，於得請求被告給付4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之113年4月12日（卷一第6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就原告勝訴部分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就此原告勝訴部分，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不應准許，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文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香如
 


